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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财采购〔2021〕3号

焦作市财政局关于转发
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政府采购合同
资金支付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》的

通 知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：

现将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优

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〔2021〕3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严格落实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明确要求如下：

一、切实做好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公开

预算单位应在中标、成交通知书发送 10日内与中标、成交供

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，无论是国库集中支付还是预算单位自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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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的政府采购合同，预算单位都要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

2个工作日内，将政府采购合同在焦作市政府采购网上公告和向

财政部门备案。政府采购合同公告内容包括合同的约定资金支付

方式、时间、条件和逾期支付资金的违约责任等，但涉及国家秘

密、商业秘密的内容除外。按照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

规定，机关、事业单位应当于每年 3月 31 日前将上一年度逾期

未支付中小企业款项的合同数量、金额等信息通过网站、报刊等

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。

二、组织开展专项清理工作

市直预算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 2020 年度政府采购合同资金

逾期未支付情况清理，并填写《河南省政府采购合同资金逾期未

支付情况表》将清理情况于3月 20日前报送市财政局。各县（市）

区财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情况专项清理，认

真排查2020年度本区域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情况，发现延迟、

逾期、拖欠支付问题的要限期整改。并于 3月 20 日前汇总填报

《政府采购合同逾期未支付情况汇总表》将专项清理及整改情况

报市财政局。上述统计表及清理情况材料电子版同时发送至

jzscgb258@163.com。

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财政局要建立政府采购

合同资金逾期未支付情况清理常态机制。并在每年7月 20日、1

月 20 日前向市财政局分别报送上半年和上年度全年政府采购合

同资金逾期未支付情况。市财政局将建立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

mailto:上述统计表及清理情况材料电子版同时发送至henancgc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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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警监控机制，发现延迟、逾期、拖欠合同资金支付问题的，视

情况进行通报、约谈，依法依规追究责任。同时要健全工作机制，

明确责任，强化监督问责，确保供应商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，

确保财政规范有序进行，为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保”任

务、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保障。

附件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切实做好政府采购合同资金支付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（豫财购〔2021〕3号）

2021年 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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